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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0站土地開發案疑義澄清及補充說明 

壹、辦理依據：主辦機關依據投資人須知第七點第四項規定，就申請人提出之請求釋疑事項以書面統一回覆，若涉及變更或補充本須

知內容者，主辦機關應另行公告，視為招商文件之一部分。 

貳、主辦機關回覆說明： 

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1. 須知附件-

4-3、4-4 

(契約草案) 

契約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五、乙方考量開發大樓整體設計，如擬透過設計手

法將捷運黃線 Y10 站出入口融入本開發案建物大

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81 條規定辦理，並應符

合緊急逃生及 3 小時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規定。前

開出入口須配合捷運營運時間供公眾通行，連通形

式得配合整體開發由乙方規劃設計，並得依大眾捷

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29 條申請捷運容積獎勵，

相關費用均由乙方自行負擔並得納入建物貢獻成本

費用計算；其捷運設施（含出入口等）產權屬甲方

所有，未來交由指定機關管理。 

契約第五條第六項 

六、乙方與甲方間之權益分配，由雙方自行協議。

甲方屬土地所有人及主管機關（捷運獎勵）應分配

之權益，Ｏ%分配建築物及土地、Ｏ%分配權利價

值權利金(本開發案之權利價值權利金均含營業

稅，下同)，其所分配之建築物及土地以分回公益

性空間為優先(簽約時填入)。 

1-1 捷運連通道、出入

口及公益性空間是否計

入權益價值分配？ 

 

地下捷運專用通道、出入口屬捷

運設施，相關費用由投資人負擔

並得納入建物貢獻成本費用計

算，惟產權屬本府所有，且不納

入開發建物總權值，亦不占開發

建物總權值中分配予本府部分；

公益性空間計入開發建物總權值

進行權益分配，並由本府優先分

配。 

 

須知-4 

須知-6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一）本基地內土地開發建物之投資、興建事宜。 

（二）最優申請人（指經評選後取得本開發案投資

權之申請人，次優申請人遞補後亦為最優申請人；

最優申請人簽約後為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0

站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之乙方，以下同）應配合高

1-2 公益性空間及出入

口是否由投資人自行規

劃？ 

市府是否會改變投資人

於評選時規劃的公益性

空間使用項目為因應不

本案公益性空間用途及需求單位

將配合本府未來需求調配，目前

尚未確定，仍請申請人依投資人

須知內容先行規劃配置建議之項

目、面積及樓層位置等，惟後續

仍須參考公益設施需求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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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手

冊，負責規劃設計及興建本基地內及連通土地開發

建物與捷運 Y10站之捷運設施等公共事業（捷運出

入口為必要設置內容，另視整體營運規劃考量設置

捷運相關服務空間），並應至少達成以下機能： 

1.最優申請人應負責規劃設計及興建連通土地開發

建物與捷運黃線 Y10 站之地下捷運專用通道（以

下簡稱捷運專用通道），應符合淨寬不得小於 4.5

米、淨高不得小於 4.5米及 3小時防火時效設施區

劃等規定。 

2.最優申請人考量開發大樓整體設計，如擬透過設

計手法將捷運黃線 Y10 站出入口融入本開發案建

物大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81 條規定辦理，

且應符合緊急逃生及 3 小時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

規定。前開出入口須配合捷運營運時間供公眾通

行，連通形式得配合整體開發由投資人規劃設

計，並得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29條申

請捷運容積獎勵。 

3.捷運設施（含出入口）、捷運專用通道範圍產權

屬本府所有，未來交由指定機關管理。 

六、權益分配 

（二）本開發案土地所有人及主管機關（捷運獎

勵）應分配之權益選配以集中連續為原則，並優

先選配公益性空間（樓地板面積以 160 坪為原

則，並規劃如青創、公托、托老等公共服務空

間）為優先。最優申請人應依權益分配協議書核

定內容、投資契約書第五條及第十二條等規定辦

理權益分配相關事宜。 

同公益設施類型之使用

需求與適當的使用規

模，公益設施規劃的樓

地板面積是否可以大於

160 坪？ 

調整公益性空間相關規劃內容。

另公益性空間樓地板面積以 160

坪為原則，惟實際樓地板面積仍

依本府核定之土地開發計畫內容

為準。 

捷運出入口得依投資人需求規

劃，惟應配合高雄市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

手冊進行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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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2. 須知附件-

4-3(契約

草案) 

 

第五條 權益分配  

一、本開發案權益分配相關事項，乙方應依高雄市

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須知(下

稱權益分配須知)及捷運土地開發相關法令(包括行

政規則)辦理。 

二、本開發案乙方承諾土地所有人分配總權值所佔

之比例，不得低於申請時分配比例承諾書所載比

例，即 O%(簽約時填入)。 

三、本開發案應以建造執照領得日為鑑價基準日，

辦理土地及建物貢獻成本鑑價。乙方應依權益分配

須知辦理鑑估價事宜，並提送相關文件，包括：開

發大樓建築相關細部設計圖、建築圖說、結構圖

說、水電環控設備圖說、粉刷表及建材、設備說明

書、施工規範、工程預算書及圖檔（圖說包括但不

限於 AUTOCAD 檔及 BIM 檔二種，工程預算書為

EXCEL 檔，含工程總表、詳細表、單價分析表）

等施工圖說、建材規格及設備系統詳細表、工程預

算書及與原核定土地開發計畫之差異說明等文件資

料及電腦檔。 

為確認本案申請建照之

規畫內容並早日完成分

配協議，建議造價與售

價權值之鑑價日應訂於

申請建照前，並於契約

草案納入乙方於建造執

照申請前提送分配計畫

草案之機制，將造價、

售價權值、分配內容提

前協商確認，避免建照

核准後工程已經在進行

中，但雙方對於價格與

分配內容還沒有共識。 

承上，如果屆時雙方對

於價格與分配內容還沒

有共識，是否在符合公

平的原則下，提供投資

人合理的退場機制？ 

為鑑估價結果符合實際開發內

容，依據契約(草案)第五條第三項

約定，「乙方應依權益分配須知

辦理鑑估價事宜，並提送相關文

件」。故乙方得於建照取得前提

送相關文件，本府得透過行政協

助啟動兩公會評估作業，惟仍須

依建照取得之相關文件出具評估

報告書，並加速審查查作業（詳

圖 1）。 

如雙方對於價格與分配內容無法

達成協議，依權益分配須知第二

十三點（提請審議會再次審議）

及第二十四點（協調、仲裁、訴

訟等）規定辦理（詳圖 2）。 

3. 須知附件-

4-3(契約

草案) 

第五條 權益分配  

一、本開發案權益分配相關事項，乙方應依高雄市

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須知(下

稱權益分配須知)及捷運土地開發相關法令(包括行

政規則)辦理。 

3-1 甄選文件中對於土

地開發大樓估價及造價

無詳細說明，是否有法

令標準供參？ 

又估價及造價的參考依

據為何？如：權值估價

是否比照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 128 條規定，

係以評價基準日當時之

依高雄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權益分配須知規定，大

樓估價（建物權值）應由捷運局

與投資人共同委託高雄市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辦理，造價由捷運局

與投資人共同委託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辦理，因此依受委託專業機

構相關法令標準執行辦理評估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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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3-2 第三方建築師公會

估計造價基準以及估價

師公會估計售價之基準

為何？ 

 

 

 

 

 

 

 

 

 

 
 

造價估價是否得比照都

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

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辦

理?  

 

權益分配須知第二點第二款：

「權值：指開發完成之建物（以

下簡稱開發建物）或各樓層區位

於鑑價基準日之產權預期銷售價

格，並作為權益分配與區位選定

之評估基準。」 

依投資契約書草案第五條第三項

規定：「…乙方應依權益分配須

知辦理鑑估價事宜，並提送相關

文件」。投資人所提資料將作為

估價鑑價參考依據，捷運局與投

資人得列席「估價師及建築師公

會審查會議」表達意見，避免認

知差異造成估鑑價結果與預期有

過大差異。（詳圖 2） 

造價（建物建造費用）依權益分

配須知第五點第三款委託專業機

構依相關法令標準執行辦理評估

作業。 

權益分配須知第六點第四項規

定：「建物興建成本之市場行

情，其單價由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進行市場查估訪價，並得參考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布之公共

工程價格資料庫（南區）、開發

案基地所在地營建物價月刊或其

他行政機關公布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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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3-3 其中，公益設施價

值是否由估價師公會決

定？或有其他公益設施

價格決定方式之參考？ 

請明確說明參考依據，

以排除本案開發之不確

定性風險。 

開發大樓內公益設施如為依規定

屬雙方權益分配範圍內應分之不

動產，則屬於開發建物權值估價

之範圍，依規定由不動產估價師

公會評估價格、投資人提送權益

分配建議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審議會、協

商、權益分配協議書之流程決

定。 

4. 須知-4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一）本基地內土地開發建物之投資、興建事宜。 

（二）最優申請人（指經評選後取得本開發案投資

權之申請人，次優申請人遞補後亦為最優申請人；

最優申請人簽約後為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0

站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之乙方，以下同）應配合高

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手

冊，負責規劃設計及興建本基地內及連通土地開發

建物與捷運 Y10站之捷運設施等公共事業（捷運出

入口為必要設置內容，另視整體營運規劃考量設置

捷運相關服務空間），並應至少達成以下機能： 

1.最優申請人應負責規劃設計及興建連通土地開發

建物與捷運黃線 Y10 站之地下捷運專用通道（以

下簡稱捷運專用通道），應符合淨寬不得小於 4.5

米、淨高不得小於 4.5米及 3小時防火時效設施區

劃等規定。 

2.最優申請人考量開發大樓整體設計，如擬透過設

計手法將捷運黃線 Y10 站出入口融入本開發案建

物大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81 條規定辦理，

4-1 投資人應負責規劃

設計及興建連通土地開

發建物與捷運黃線 Y10

站之地下捷運專用通道

（以下簡稱捷運專用通

道），此捷運專用通道

位於基地外，未來進行

工程是否能夠取得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同意

書？ 

捷運專用通道土地為市有土地，

協助投資人取得土地管理機關書

面同意文件為機關應辦事項，後

續將配合投資人建照申請時程由

本府捷運局專簽報府核定取得書

面同意文件。 

 

4-2 請提供 Y10 站體相

關圖說之數據化檔案

（如 CAD 檔案）以利

規劃。 

本須知提供之設計圖說及相關資

料非最終設計方案，僅供評估參

考，若投資人有 CAD 檔案需求，

請洽聯開專辦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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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且應符合緊急逃生及 3 小時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

規定。前開出入口須配合捷運營運時間供公眾通

行，連通形式得配合整體開發由投資人規劃設

計，並得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29條申

請捷運容積獎勵。 

3.捷運設施（含出入口）、捷運專用通道範圍產權

屬本府所有，未來交由指定機關管理。 

5. - - 本案可否依外國人從事

就業服務法規定申請外

勞？ 

捷運土地開發案非屬勞動部 110

年 4 月 30 日勞動發管字第

11005039171號核釋所指經核准獎

勵民間投資興建之工程，得另依

內政部營建署 112.06.30 公告發布

之「營造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

主資格認定作業要點」，後續得

依相關程序申辦。 

6. 須知-5 

 

 

 

 

須知附件

4-5 

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三）為滿足本開發案所需商業服務空間，最優申

請人應於土地開發建物地上一層優先規劃作為商業

設施使用。 

 

第六條 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照 

三、 本建物之設計與興建，須符合建築及都市計

畫有關法令。為滿足本開發案所需商業服務空間，

乙方應於土地開發建物地上一層優先規劃作為商業

設施使用。 

6-1 依投資人須知規

定，地上一層規劃之商

業設施是否得規劃由市

府優先分回？  

投資人得視其需求提出建議選配

原則，本建物以區分所有方式進

行分配時，由甲乙雙方選定本建

物之區位及面積，並作成協議

書。 

6-2 公益設施是否可視

同商業使用設置於一

樓？  

依據投資人須知第四點第三項規

定：「為滿足本開發案所需商業

服務空間，最優申請人應於土地

開發建物地上一層優先規劃作為

商業設施使用。」公益設施可設

置於一樓，惟仍須依上開規定提

供本開發案所需商業服務空間。 

6-3 另，本案基地為特 特定商業專用區，容許使用項目



7 

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定商業區，若僅地上一

層規劃商業設施，審議

過程是否會因為商業比

例規畫過少受到質疑？ 

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行細

則」中有關商業區之規定辦理，

並無商業使用之比例要求。聯開

案屬於公、私合建分屋模式，都

市設計審議階段機關將與投資人

共同參與、協助溝通歧見，並提

供行政協助，加速審查流程。 

7. - - 捷運設施出入口若設置

下沉式廣場，是否得排

除於地下室開挖率之計

算？ 

下沉式廣場開挖範圍不得排除計

算，以最大開挖投影面積計算開

挖率。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230 條第 2 項規定：

「高層建築物因施工安全或停車

設備等特殊需要，經預審認定有

增加地下各層樓地板面積必要

者，得不受前項限制。」若最優

申請人所提出之規劃設計內容確

有增加地下各層樓地板面積之必

要時，本府將協助最優申請人與

相關主管機關溝通並提供行政協

助。 

8. 須知附件-

4-3 

(契約草

案) 

第四條 建造成本 

乙方應支付之建造成本如下： 

五、乙方考量開發大樓整體設計，如擬透過設計手

法將捷運黃線 Y10 站出入口融入本開發案建物大

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81 條規定辦理，並應符

合緊急逃生及 3 小時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規定。前

開出入口須配合捷運營運時間供公眾通行，連通形

式得配合整體開發由乙方規劃設計，並得依大眾捷

捷運設施出入口廣場，

產權未來屬市府所有並

進行管理，其面積是否

得計入本案基地之法定

空地? 

廣場排除頂蓋、雜項工作物等之

面積，得計入本案基地之法定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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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29 條申請捷運容積獎勵，

相關費用均由乙方自行負擔並得納入建物貢獻成本

費用計算；其捷運設施（含出入口等）產權屬甲方

所有，未來交由指定機關管理。 

9. 須知-23 二十三、投資契約書 

（五）最優申請人對審定條件有意見時，應於捷運

局所發「審定條件通知函」書面通知送達日起 10

日內敘明理由提出修正意見，如未於上開期限內提

出修正意見，應於捷運局嗣後所發依審定條件簽訂

投資契約書之書面通知送達日起 30 日內，按審定

條件簽訂投資契約書，逾期未簽約視為放棄最優申

請人資格及投資權，申請保證金不予退還。捷運局

得依序擇次優申請人遞補或重新公告徵求投資人。 

（六）最優申請人於前項修正期限內所提之修正意

見不為本府接受時，最優申請人仍應接受審定條

件，並於捷運局嗣後所發依審定條件簽訂投資契約

書之書面通知送達日起 30 日內，按審定條件簽訂

投資契約書，逾期未簽約視為放棄最優申請人資格

及投資權，申請保證金無息退還。本府不負擔任何

責任，捷運局得依序擇次優申請人遞補或重新公告

徵求投資人。 

次優申請人如因遞補成

為最優申請人，是否需

依最優申請人之審定條

件簽訂投資契約書？ 

申請人得依使用需求於開發建議

書內提出相關規劃，倘次優申請

人經遞補為最優申請人，執行機

關將依次優申請人所提開發方案

重新簽核審定條件，次優申請人

按該審定條件與本府簽訂投資契

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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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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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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